
厦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村）委会]

参保缴费指南（2026年度） 

●参保对象

本市行政区域内，未参加职工医保或未按照规定享有其他医疗保障的下列城乡居民依法参加居民医保：
1.本市户籍的居民
2.本市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非本市户籍未成年子女，及其持本市有效居住证的父母、配偶。

3.持本市有效居住证的港、澳、台人员，以及父亲或母亲持本市有效居住证的港、澳、台未成年人。

4.在本市居住但未就业，持本市取得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件的外国人。

5.本市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子女。

☆已在异地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或者参加异地城乡居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不能在厦门重复参保享受待遇。
●缴费标准


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50元/人。

●参保和缴费时间

集中参保登记时间：2025年10月22日至10月31日
日常参保登记时间：每月1日至月底
集中缴费时间：2025年10月22日至12月26日
日常缴费时间：参保当月1日至月底
●参保办理地点

户籍所在地（居住地）的居（村）委会（办公地址请具体向居（村）委会询问）。
●参保资料

1.《城乡居民及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参保申请表》（一式两份）。
2.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护照、《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3.享受免缴优惠的残疾人员、低保对象还应携带《残疾证》和《厦门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4.办卡需提交一张背景为白色、着深色有领衣服的一寸近期免冠彩照（本市户籍已领取二代身份证的，原则上无需提供）。

●参保缴费流程

一、参保申请
需参保的城乡居民在集中参保登记时间内通过居（村）委会办理参保申请。居（村）委接到城乡居民申请后，进行参保信息采集，统一向税务机关办理参保登记手续。错过集中参保登记时间的，可在每月的1日至月底通过居（村）委会向税务机关申请补办参保登记手续。在非集中参保时间段内参保的（新生儿除外），当月办理参保登记并次月缴费到账的，医疗保险关系从参保登记当月开始生效；参保登记次月缴费未到账的，医疗保险关系从实际缴费到账当月开始生效。新生儿出生后3个月内办理当年度参保登记并次月缴费到账的，医疗保险关系从出生之日起生效。出生3个月后办理当年度参保登记或未及时缴费的，当月办理参保登记并次月缴费到账的，医疗保险关系从参保登记当月开始生效；参保登记次月缴费未到账的，医疗保险关系从实际缴费到账当月开始生效。
二、参保登记
居（村）委会核实申请人参保身份及资格。符合参保条件的，由居（村）委会通过厦门市税务局网站（或填写《城乡居民及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到税务办税服务厅）统一向税务机关办理参保登记手续；也可通过“电子税务局”APP、“闽政通”APP或“i厦门”APP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三、缴费
1.采用“个人自缴”缴费方式的，有以下4种缴费方式：
（1）通过“微信”“支付宝”或“i厦门”APP一键扫码快捷缴费，实现缴费“一码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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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电子税务局”APP、“闽政通”APP、“i厦门”APP中“税务社保业务”功能在线缴费。
（3）通过“闽政通”APP、“厦门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办理福建省基本医疗保险家庭共济账户代缴居民医保费业务。

（4）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开通医保钱包功能，扣费时按照“参保人本人个人账户—参保人本人医保钱包—家庭共济账户”顺序足额扣缴居民医保费。

温馨提示：参保人在办理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代缴业务时，需保证至少其中一个账户余额不少于2026年度个人缴费标准450元。
2.由学校或居（村）委会代缴：学校或居（村）委会在上述缴费时间期限内统一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
四、停保

在居（村）委会办理参保登记且年满18周岁（以2025年12月31日为计算截止时点）的非本市户籍各类参保人，税务部门将自动停止2026年未成年人医疗保险的参保资格。

●查询渠道

1. 缴费人登录“电子税务局”APP、“闽政通”APP或“i厦门”APP选择相应功能进行查询。
2.代缴单位登录厦门市税务局网站的“社保业务”→“城乡医保”→“社保信息查询”进行查询。
以上渠道均可查询到参保城乡居民的参保情况、缴费用户号、缴费一卡通委托状况以及缴费情况。
●咨询方式：

1.咨询电话：参保缴费问题请拨打厦门税务咨询热线12366 

医疗保险待遇及报销问题请拨打厦门医保咨询热线12345
2.官网：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http://xiamen.chinatax.gov.cn   

3.APP：电子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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